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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议案提交表决。

3、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

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99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毕于东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

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48,136,913.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26,929.00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143,314,134.00股，占股权

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550％。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共计141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2,581,562.00股，占股权登记日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7%。

根据上述信息，通过现场出席和网络投票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52名，代表公

司股份数为145,895,696.00股，占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8%。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43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3,306,5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565%。

2、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3、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委派的见证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见证意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议

案

编

码

议案

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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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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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决

结

果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总数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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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权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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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数（股）

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

决权总数

比例（%）

1.0

0

《关于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145,895,

696

144,417,

233

98.9866

1,417,

753

0.9718 60,710 0.0416

通

过

2.0

0

《关于制定、修订公

司内部治理制度的

议案》

逐项表决

2.0

1

关于修订《股东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145,895,

696

144,377,

733

98.9596

1,417,

753

0.9718 100,210 0.0687

通

过

2.0

2

关于修订《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议案

145,895,

696

144,377,

433

98.9594

1,418,

053

0.9720 100,210 0.0687

通

过

2.0

3

关于修订《公司内

部控制制度》的议

案

145,895,

696

144,377,

433

98.9594

1,417,

753

0.9718 100,510 0.0689

通

过

2.0

4

关于修订《独立董

事工作制度》的议

案

145,895,

696

144,377,

133

98.9591

1,418,

053

0.9720 100,510 0.0689

通

过

2.0

5

关于修订《关联交

易管理制度》的议

案

145,895,

696

144,377,

433

98.9594

1,419,

263

0.9728 99,000 0.0679

通

过

2.0

6

关于修订《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议

案

145,895,

696

144,377,

433

98.9594

1,419,

263

0.9728 99,000 0.0679

通

过

2.0

7

关于修订《对外投

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

145,895,

696

144,377,

433

98.9594

1,419,

263

0.9728 99,000 0.0679

通

过

2.0

8

关于修订《委托理

财管理制度》的议

案

145,895,

696

144,372,

133

98.9557

1,424,

263

0.9762 99,300 0.0681

通

过

2.0

9

关于修订《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的议

案

145,895,

696

144,372,

433

98.9559

1,424,

263

0.9762 99,000 0.0679

通

过

2.1

0

关于修订《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

理制度》的议案

145,895,

696

145,670,

651

99.8457 135,010 0.0925 90,035 0.0617

通

过

3.0

0

《关于增选第九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

145,895,

696

144,386,

933

98.9659

1,423,

053

0.9754 85,710 0.0587

通

过

4.0

0

《关于调整第三期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限制

性股票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

141,403,

559

141,241,

449

99.8854 76,800 0.0543 85,310 0.0603

通

过

议案4涉及关联股东包腊梅、毕松羚、毕于村、邱建军、崔玲、苏志忠、李振建、王花已回避表决。 议案1.00、2.01、2.02、

4.00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其中：出席本

次会议的公司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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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

议案》

3,306,

562

1,828,

099

55.2870

1,417,

753

42.8770 60,710 1.8360

2.0

0

《关于制定、修订公司内部

治理制度的议案》

逐项表决

2.0

1

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3,306,

562

1,788,

599

54.0924

1,417,

753

42.8770 100,210 3.0306

2.0

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议案

3,306,

562

1,788,

299

54.0833

1,418,

053

42.8860 100,210 3.0306

2.0

3

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控制

制度》的议案

3,306,

562

1,788,

299

54.0833

1,417,

753

42.8770 100,510 3.0397

2.0

4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

制度》的议案

3,306,

562

1,787,

999

54.0743

1,418,

053

42.8860 100,510 3.0397

2.0

5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的议案

3,306,

562

1,788,

299

54.0833

1,419,

263

42.9226 99,000 2.9940

2.0

6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的议案

3,306,

562

1,788,

299

54.0833

1,419,

263

42.9226 99,000 2.9940

2.0

7

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

制度》的议案

3,306,

562

1,788,

299

54.0833

1,419,

263

42.9226 99,000 2.9940

2.0

8

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

制度》的议案

3,306,

562

1,782,

999

53.9230

1,424,

263

43.0738 99,300 3.0031

2.0

9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的议案

3,306,

562

1,783,

299

53.9321

1,424,

263

43.0738 99,000 2.9940

2.1

0

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

案

3,306,

562

3,081,

517

93.1940 135,010 4.0831 90,035 2.7229

3.0

0

《关于增选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306,

562

1,797,

799

54.3706

1,423,

053

43.0372 85,710 2.5921

4.0

0

《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

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2,581,

562

2,419,

452

93.7205 76,800 2.9749 85,310 3.3046

上述议案相关公告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李莹律师、刘福庆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见证意见，该见证意见认

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

BEIJING� � QIZHI�（JINAN） LAW� � FIRM

济南市市中区顺河东街66号银座晶都国际1号楼3405室 邮编：250011

电话：0531-66683939� � � � � �传真：0531-66683939

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齐致（济南）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指派李莹律师、刘福庆律师（以下称“本所

律师” ）出席了贵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或“会议”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

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

法有效性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其所述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本次股东会所涉事宜进行了审查，查阅了贵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关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供的，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30日下午收市时的贵公司《前N名证券持有人名册》等本次股东会的相关文

件，并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对有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见证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参与了本次股东会议案表决

票的现场计票监票工作。

贵公司已向本所及本所律师保证和承诺：贵公司已提供了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或复

印材料，所提供文件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的文件及所作的陈述、说明是真实、准确、完整的，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

章均是真实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

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据本法律意见书

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法律事项出具法律

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1．2025年9月25日，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会的决议。

2．2025年9月26日，贵公司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以公告形式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将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召开方式、出席对象及资格、会议地点、审议事项、会议登记时

间及办法、投票方式等事项进行了通知。

3．本次股东会由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方式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在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毕于东先生主持下，于2025年10月13日14:30，在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999号贵公司会议

室召开，并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

票平台，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3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和13:

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0月13日上午9:15至15:00中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间、会议地点、审议事项和表决方式与通知内容一致。

经审查，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

日，贵公司总股本为348,136,913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2,426,929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

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现场投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共152人，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5,895,696股，

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018%。

1.根据出席贵公司现场会议股东登记册、股东个人身份证明文件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共计

11人，共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143,314,134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4550%。 经核查，现场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均持有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合法证明。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141人，共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2,581,562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467%。 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

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除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包括现场投

票方式及网络投票方式）共143人，共计持有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3,306,562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5%。

除上述贵公司股东外，贵公司董事以及贵公司董事会秘书和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贵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

会议。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贵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出席人员及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具备相应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议案

经核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贵公司于2025年9月26日公告的《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列明的审议事项一致，未出现增加新提案或修改原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对《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未列明的事项作出决议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所有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出现搁置或不予

表决的情形。

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贵公司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次股东会的网络

投票统计结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

经合并现场表决结果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议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44,417,2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866％；反对1,417,75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18％；弃权60,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416％。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828,0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5.2870％；反对1,417,

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8770％；弃权60,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1.8360％。

该议案表决通过。

(二)《关于制定、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44,377,7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96％；反对1,417,75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18％；弃权100,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8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88,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4.0924％；反对1,417,

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8770％；弃权100,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0306％。

该议案表决通过。

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144,377,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94％；反对1,418,05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20％；弃权100,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8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8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4.0833％；反对1,418,

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8860％；弃权100,2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0306％。

该议案表决通过。

3.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377,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94％；反对1,417,75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18％；弃权100,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8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8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4.0833％；反对1,417,

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8770％；弃权100,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0397％。

该议案表决通过。

4.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377,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91％；反对1,418,05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20％；弃权100,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8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87,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4.0743％；反对1,418,

0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8860％；弃权100,5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0397％。

该议案表决通过。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377,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94％；反对1,419,26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28％；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7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8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4.0833％；反对1,419,

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9226％；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9940％。

该议案表决通过。

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377,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94％；反对1,419,26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28％；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7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8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4.0833％；反对1,419,

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9226％；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9940％。

该议案表决通过。

7.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377,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94％；反对1,419,26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28％；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79％。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88,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4.0833％；反对1,419,

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2.9226％；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9940％。

该议案表决通过。

8.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372,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57％；反对1,424,26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62％；弃权9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81％。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1,782,9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3.9230％；反对1,424,

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3.0738％；弃权9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0031％。

该议案表决通过。

9.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372,4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559％；反对1,424,26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62％；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79％。

其中，同意1,783,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3.9321％；反对1,424,26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3.0738％；弃权9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9940％。

该议案表决通过。

10.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5,670,6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457％；反对135,01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925％；弃权90,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17％。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3,081,51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1940％；反对135,

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0831％；弃权90,03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7229％。

该议案表决通过。

（三）《关于增选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386,9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8.9659％；反对1,423,05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9754％；弃权85,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87％。

其中，同意1,797,7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54.3706％；反对1,423,053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43.0372％；弃权85,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5921％。

该议案表决通过。

（四）《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需经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2/3以上同意方可通过。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包腊梅、毕松羚、毕于村、邱建军、崔玲、苏志忠、李振建、王花回避表决，出

席本次股东会对本议案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数量为141,403,559股。

表决情况：同意141,241,4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99.8854％；反对76,8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543％；弃权85,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0.0603％。

其中，中小投资者同意2,419,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93.7205％；反对76,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2.9749％；弃权85,3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3.3046％。

该议案表决通过。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资格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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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

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9月2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及第九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并于2025年10月13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减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由于公司

第三期股权激励计划中的6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成为激励对象的条件， 公司决定对上述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

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6.41元/股，回购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30,000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9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调整第三期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及回购注

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82）。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总数将减少230,000股，公司注册资本将减少230,000.00元；同时，受公司可转换公司

债券“赫达转债”（债券代码：127088）转股等因素影响，公司注册资本将由348,136,913元减至347,906,913元，公司总

股本由348,136,913股减少至347,906,913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本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

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

继续履行。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或邮寄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10月14日至2025年11月27日，工作日9:00-11:0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赫达路999号证券部

联系人：毕松羚

邮政编码：255300

联系电话：0533-6696036

3、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上述指定地点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提供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提供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

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他说明

以邮寄方式进行申报的，请在申报前与公司联系，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并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

2025-087

债券代码：

127088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

司于2025年10月13日召开公司第七次职工（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全体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选举李振建先生（简历见附件）

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九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经审查，李振建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有关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 本次选举完成后，李振

建将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并与公司其他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李振建担任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

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附件：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李振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10月出生，研究生学历。 2004年7月至2013年11月，青岛海尔集团

历任质量部长、生产部长、产品研发部长；2013年11月至2023年12月，山东旺泰科技有限公司历任总工程师、总经理；2023

年12月至2024年5月，任公司化工设备事业部总经理；2024年5月至今，担任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赫达碳能科技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李振建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150,000股，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李振建先生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

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年

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同时，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李振建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证券代码：

002536

证券简称：飞龙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76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飞龙股份” ）于2024年10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

会第十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公司及子公司

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3.2亿元（含本数，含前次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部分）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3亿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可循环滚动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后将及时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等相关公告。

一、本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5年9月5日，郑州飞龙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飞龙”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9,

000万元购买中国工商银行西峡支行的结构性存款；河南飞龙（芜湖）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芜湖飞龙”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5,000万元购买中国工商银行西峡支行的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赎回

并再次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3）。

近日上述现金管理产品已经到期赎回，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郑州飞龙收回募集资金本金9,000万

元，芜湖飞龙收回募集资金本金5,000万元，合计取得收益11万余元。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

名称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赎回金额

（万元）

资金来源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郑州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9,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9月8日 2025年10月10日

芜湖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9月8日 2025年10月10日

二、公司此前12个月内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理财情况

公司

名称

签约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认购金

额

（万元）

资金来源 起始日期 到期日期 是否

芜湖

飞龙

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2,42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3年10

月17日

2024年10

月17日

是

郑州

飞龙

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3,956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3年10

月17日

2024年10

月17日

是

郑州

飞龙

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1,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月

9日

2024年10

月17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10,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4月

24日

2024年10

月25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4,9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4月

23日

2024年10

月23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5,1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4月

23日

2024年10

月25日

是

郑州

飞龙

郑州银行

西峡支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3,7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5月

7日

2024年10

月17日

是

郑州

飞龙

郑州银行

西峡支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8,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0

月25日

2025年4月

9日

是

郑州

飞龙

郑州银行

西峡支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2,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0

月25日

2025年4月

9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1,95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1

月1日

2024年12

月2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2,05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1

月1日

2024年12

月4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2,4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0

月17日

2025年4月

17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2,6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0

月17日

2025年4月

19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2,4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0

月22日

2025年4月

22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2,6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0

月22日

2025年4月

24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1

月1日

2025年5月

8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3,9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0

月31日

2025年5月

9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4,1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0

月31日

2025年5月

11日

是

郑州

飞龙

郑州银行

西峡支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675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1

月22日

2025年4月

9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2,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2

月6日

2024年12

月31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3,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4年12

月6日

2024年12

月31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2,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1月

7日

2025年2月

13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3,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1月

7日

2025年2月

13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9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2月

17日

2025年3月

19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1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2月

17日

2025年3月

21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2月

17日

2025年3月

19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2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2月

17日

2025年3月

21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05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4月

3日

2025年4月

30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85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4月

3日

2025年4月

27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4月

3日

2025年4月

30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6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4月

3日

2025年4月

27日

是

郑州

飞龙

郑州银行

西峡支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5,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4月

30日

2025年10

月12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5月

8日

2025年8月

8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5月

8日

2025年8月

8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9,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5月

15日

2025年8月

15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5月

15日

2025年8月

15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8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5月

29日

2025年7月

1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7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5月

29日

2025年6月

27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5月

8日

2025年8月

8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5月

8日

2025年8月

8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45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8月

13日

2025年9月

24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55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8月

12日

2025年9月

26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2,95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8月

13日

2025年9月

24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3,15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8月

12日

2025年9月

26日

是

郑州

飞龙

郑州银行

西峡支行

协定存款

（活期存款）

保本保收益型 9,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8月

15日

2025年9月

5日

是

郑州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9,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9月

8日

2025年10

月10日

是

芜湖

飞龙

中国工商银

行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

2025年9月

8日

2025年10

月10日

是

正在进行

小计

0

飞龙

股份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1,4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0

月17日

2024年11

月17日

是

飞龙

股份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1,6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0

月17日

2024年11

月19日

是

飞龙

股份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95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1

月1日

2024年12

月2日

是

飞龙

股份

中国银行

西峡支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1,05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1

月1日

2024年12

月4日

是

飞龙

股份

兴业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4,0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0

月17日

2024年12

月17日

是

飞龙

股份

中国民生

银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4,0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0

月18日

2024年12

月18日

是

飞龙

股份

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0

月18日

2025年1月

17日

是

飞龙

股份

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1,5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0

月18日

2025年1月

17日

是

飞龙

股份

广发银行

南阳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2,0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0

月25日

2025年4月

23日

是

飞龙

股份

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1,0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2

月13日

2025年3月

14日

是

飞龙

股份

浙商银行

郑州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保最低收益

型

1,0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4年12

月13日

2025年3月

14日

是

飞龙

股份

中国民生银

行南阳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5年8月

18日

2025年8月

29日

是

飞龙

股份

中国民生银

行南阳分行

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收益型 5,000

闲置自有

资金

2025年9月

4日

2025年9月

18日

是

正在进行

小计

0

正在进行

合计

0

三、备查文件

现金管理赎回银行回单

特此公告。

飞龙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3日

证券代码：

002414

证券简称：高德红外 公告编号：

2025-032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某型号红外观测仪中标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机关下发的《某型号红外观测仪中标

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中标项目主要内容

中标单位及产品：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中标单位）、某型号红外观测仪；

因《中标通知书》部分信息敏感，公司根据相关对外信息披露规定，豁免披露销售对象的具体信息。

二、中标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凭借多年来在红外行业的技术领先优势和多品类红外核心器件的国产化量产， 公司大力投入预研

多类型高科技型号产品，积极参与各型号产品竞标项目，在项目竞标中展现出显著的竞争优势，竞标成

绩优异。 本次竞标经综合评定并公示，确认公司为该型号红外观测仪第一中标单位。

1、本次中标的某型号红外观测仪，是公司传统优势红外热成像整机产品在新型号项目上的又一次

竞标胜出，体现了公司在红外热成像芯片及整机领域独特的创新竞争优势。 根据型号产品批产特性，该

型号产品将对本年度及未来年度公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公司此次在整机品类的重大中标，充分证明了公司在红外技术路线上的产品性能、可靠性和性价

比获得了核心客户的高度认可，是对公司研发实力与产业化能力的权威认证，为后续获取更多同类订单

奠定坚实基础。

3、上述项目的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上述项目对业主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标项目正式合同尚未签订，待合同签订后另行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某型号红外观测仪中标通知书》。

特此公告。

武汉高德红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三日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25-108

转债简称：精工转债 转债代码：

110086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第三季度经营数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业务签约及销量情况

2025年1-9月，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共新签合同533项，累计合同金额179.8亿元，同比增长4.8%。 2025年7-9月，公司（包括控股

子公司）共新签合同173项，累计合同金额54.7亿元，同比增长11.2%。

2025年1-9月，公司钢结构销量118.0万吨，同比增长34.6%，其中7-9月钢结构销量34.5万吨，同比增长11.8%。

二、具体业务发展情况

单位：亿元

2025年1-9月 2025年7-9月

项目金额 同比 项目金额 同比

国内业务

专业分包一体化 96.7 -6.0% 33.0 23.9%

工业建筑 74.2 9.1% 23.1 53.8%

公共建筑 22.5 -35.5% 9.9 -14.8%

新兴业务 31.8 -22.1% 7.9 -44.8%

EPC及装配式 17.6 -44.6% 3.6 -63.7%

工业连锁及战略加盟 11.4 57.1% 2.2 -42.0%

BIPV 2.8 51.6% 2.1 275.6%

其他 1.3 15.6% 0.4 -4.6%

小计 129.8 -10.4% 41.2 -0.1%

国际业务

工业建筑 25.2 64.3% 7.0 6.1%

公共建筑 24.7 118.4% 6.4 425.9%

小计 50.0 87.3% 13.4 70.9%

合计 179.8 4.8% 54.7 11.2%

注：公司目前无已签订尚未执行的重大项目。 本公告所涉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公司继续抓住海外市场发展机遇，持续加速拓展国际业务，截至三季度末，海外业务新签订单50.0亿元，同比增长87.3%，1-9月累计

新签订单已超过2024年全年海外业务订单（30亿）。 海外市场作为国内市场的重要延伸，有效弥补了国内建筑市场激烈竞争环境下对公

司业务的影响，有助于公司在规模增长的同时保证订单的盈利性和回款条件。

同时，公司工业连锁及战略加盟业务与BIPV业务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截至三季度末，新签订单分别为11.4亿元、2.8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57.1%、51.6%，且1-9月累计新签订单也已超过2024年全年工业连锁及战略加盟与BIPV业务订单总额（8.5亿元、2.2亿元）。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399

证券简称：永杉锂业 公告编号：

2025-056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被司

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钢石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钢石” ）持有的公司40,000,000股股份已于2025年10月10日10时-2025年10月11

日10时进行公开拍卖； 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股份已于2025年10月11日14时-2025年10月12日

14时进行公开拍卖。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9月10日发布的《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将

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经查询，根据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显示的拍卖结果，因无人出价，前

述司法拍卖本次已流拍。

本次上海钢石相关持股司法拍卖流拍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后

续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锦州永杉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325

股票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84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

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11月4日， 经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四十六次会议和第十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13.3亿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项目开发建设，

使用期限自董事局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4）。

截至2025年10月11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13.3亿元全部归还至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并已将上述募集资金归还情况及时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3918

证券简称：金桥信息 公告编号：

2025-067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0月13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受理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行证券申请的

通知》（上证上审（再融资)[2025]294号）。 上交所依据相关规定对公司报送的沪市主板上市公司发

行证券的募集说明书及相关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该申请文件齐备，符合法定形式，决定予以受

理并依法进行审核。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金桥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证券代码：

603256

证券简称：宏和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67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发明专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黄石宏和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于

近日收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具体如下：

证书号：第8281834号

发明名称：一种快速焊接冷却片的装置

专利号：ZL� 2023� 1� 0661365.8

专利申请日：2023年06月06日

专利权人：黄石宏和电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授权公告日：2025年09月19日

专利权期限：二十年（自申请日起算）

本次发明专利的取得是公司在本领域重要核心技术的体现和延伸， 本次专利的获得不会对公司

近期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但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知识产权体系的布局，从而提升公司的技术核心竞

争力。

特此公告。

宏和电子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4日


